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译序

1

译序

文明时代的一切思想在不断向前发展，即使是对人类最有益的最杰出的著

作，在经过一段时期之后，可能也会由于更新的发现而减少它原来的价值。但有

些却不会，时间的推移非但不会减少它的光彩，反而会历久弥新，不断焕发新的

生命力。无疑，本书就是这样一部伟大的著作。

这本产生于18世纪的政治理论书籍从它诞生之初便不断被编者出版，被人

们热读，直到今天，它的内容还在不断被引用着和争论着。这本叫做《社会契约

论》的不足十万字的薄薄小书，有如此魅力长留于世，何以然？

本书的作者让·雅克·卢梭（1712-1778）生于瑞士日内瓦，但他大部分时间

都在法国活动。卢梭思想活跃、多才多艺，在自然科学、文学、音乐、哲学、教育

等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。他是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，启蒙运动最卓越的代

表人物之一。代表作主要有：政治性著述《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》和《社会

契约论》，教育专著《爱弥儿》，自传体文学作品《忏悔录》。卢梭经历坎坷，一

生几乎都处于颠沛流离之中，还因为其著作触犯权威而屡遭驱逐和通缉，并遭到很

多人的谴责唾弃，但死后却受人膜拜。正如尼采所说：“我的时代还没来到，有些

人是为后世而生的。”古往今来，有识之士都在探讨如何建立一种合乎人类本性的

最理想的社会组织形式。无疑，这本书对这种探索提供了一种新的途径。

《社会契约论》于1762年4月出版，它开篇便提出“人是生而自由的，却又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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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不处在枷锁之中。”指明了人类对自由、平等的永恒追求，一问世便在欧洲社

会引起了巨大的震动。这本书的中心思想是：人是生来自由和平等的，国家是自

由协议的产物；一切主权和立法权都属于人民的集合体，政府只是这个集合体事

务的执行者，并不拥有主权；一旦政府滥权，人民就有资格推翻它。

卢梭在书中为我们描摹出了理想之国的样子，这种理想之国却是一个很难实

现的梦想，但这并不影响这部书的伟大，正如卢梭在文中所说的：“难道明知道

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，就不采取措施加以控制了吗？”的确，难道我们明知建立

一个完全自由与平等的理想国度不可能，难道就停止对它的探索吗？

关于对社会契约思想的探讨，卢梭不是第一个，也不是最后一个，然而他恰恰

生于一个伟大的时代。在他死后的第11年，法国大革命爆发，这本《社会契约论》

便被作为革命者们所奉行的宝典。法国大革命的领袖罗伯斯庇尔对卢梭更是推崇备

至，曾在卢梭生前专程登门拜访，向其讨教，在卢梭死后还献上了橡树叶的花冠。

今天，在法国国民议会的大厅中，卢梭的半身像与美国开国领袖华盛顿及富兰克林

的像相面而立，他所倡导的民主与自由更是深深地扎根于人们的思想之中。

卢梭不但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，更是一个浪漫主义文学家。在这本书中，通

篇都能感受到他那种抑制不住的热情在时时感染着读者，这或许也是这本书盛行

不衰的原因之一吧。

二百多年过去了，在民主与自由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的今天，我们惊奇地发

现，这本书依然可以作为指引众人前行的灯塔，因为民主与自由是任何文明的时

代和任何文明的国度都无法避免的话题。我们有必要把这本小册子拿出来重读一

遍，让民主与自由的种子在我们的心中长成参天大树。

能对这样一本伟大的作品重新加以编译，编者在深感荣幸的同时，也满怀惶

恐与不安，但既做之，则安之，我们将以最大的努力来回报作者及先贤。对于书

中的疏漏与不足，也恳请诸位读者不吝批评与指教。

最后引用托尔斯泰评价卢梭的话作为本篇的结束语：“卢梭是不老的。”

是的，真理万岁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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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篇短论是我多年前想试图完成却

没有完成的一部长篇著述中的一部分，

由于当时没能充分认识到自身能力，这

部长篇著述我已经放弃很多年了。在已

经完成的部分中，本文是最有意义的，

也是我认为最值得奉献给公众的，其余

部分已尽悉毁去。

前 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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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写作本文意在探讨：从人类本身的实际情况着眼，结

合法律的可能性，在公民社会秩序中是否存在某种合法又确

切的政权准则。在探讨中，我会尽力将权利所许可的和利益

所要求的结合起来，以使正义和利益两者并存。

在尚未证明我论题的重要性之前，我已经开始了我的研

究。有人也许会问我：你如此热衷于对政治问题的论述，你

是一位君主或立法者吗？我会回答：我不是。但这正是我做

这件事的原因，如果我是君主或立法者，我将不会把这么多

时间浪费在讨论上，我所做的，会是采取行动或保持沉默。

生为一个自由国度中的公民和这个政权下的一员，我明

白我的声音对公共事务的影响是极其微弱的，但我既然拥有

投票权，我就应该承担起这一项微小权力赋予我的责任。我

所能感到欣慰的是，每当我对政府进行思索，我总会在其中

找到新的理由，使我更加热爱我们的国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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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

本卷要旨

人是生而自由的，却又无时不处在

枷锁之中。人类向来认为自己是万物的

主宰，但事实上，他们比其他任何事物所

受的奴役都要多。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

呢？我无法解释。我所能解释的是，这种

情况是如何被合法化的。

如果只是考虑强力和由强力施加的

影响，我会说：“如果人民被强迫去服

从，并且服从了，这样做很对；同样，如

果人民可以打破这种桎梏，并且打破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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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样做更对。因为，人民正是依据当初夺走自己自由的方式来重新夺回自己自由

的，所以他们完全有权利来重新获得这种自由。如果说这种方式不正当，那只能

说当初夺走人民自由的方式也不正当。”社会秩序就是这样一种神圣的权力，它

为其他权利提供了存在的依据。然而，这项神圣权力并非天然存在，而是建立在

约定的基础之上，弄清这些约定是什么就是问题所在，但在探讨该问题之前，我

必须首先论证我上述提到的观点。

第二章

论最初形态的社会

在一切社会形态中，最古老而又唯一自然的社会便是家庭，然而在这种关系

中，只有在孩子需要父亲养育时，才会依附于父亲，一旦这种需要停止，其中的

天然依附关系便结束了。孩子从缘于依附关系而产生的顺从关系中解脱出来，而

父亲也从对孩子的养育负担中解脱出来，这时，两者都平等地恢复了独立状态。

之后，如果他们还想继续保持原来的关系，这只是出于双方的自愿，就不再是自

然的了。这时的家庭就只是靠约定来维持了。

可见，这种人类所共有的独立与自由，乃是人类自然天性发展的结果。人性

的首要法则就是要维护自身的生存；人性的首要关怀就是要关注与其自身生存有

关的事物。一旦一个人成长到具有理性的年龄，且能够决定适合自己的生存方式

时，他就成为了自己的主人。

如此，我们可以把家庭比作政治社会的原始模型：社会的首领相当于父亲，

社会中的人民相当于孩子；每个人都生而自由、平等，只有当为了自己利益时才

会牺牲自己的自由。家庭和政治社会唯一的不同是：家庭中的父亲是为了爱才竭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